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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向关联方租赁员工宿舍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上海姚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姚记科技”、“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保

荐人及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对姚记科技全资子公司向关联

方租赁员工宿舍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为改善员工住宿条件，妥善解决员工家庭住房需求，姚记科技全资子公司启

东姚记扑克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东姚记”）拟向启东世融置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启东世融”）租赁其名下位于启东市世纪大道与黄山路交叉口西北

240米荟萃苑2幢共计76套房屋，用于员工住宿使用，租赁面积合计8,352.02平方

米，租赁单价为13万元/月，租赁期间为协议签署生效后10年，免租期合计10个

月，租赁总价1,430万元。 

本次交易方案中，交易对方为启东世融置业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启东世融是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公司于2025年10月29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全资子公司向关联方租赁员工宿舍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姚朔斌、姚硕

榆回避表决。在提交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审议通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

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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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启东世融置业有限公司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时间： 2020-01-14 

注册地： 启东市汇龙镇建设中路 370 号 

法定代表人： 吴建钢 

注册资本： 2,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681MA20TE4Y0W 

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室内装饰设计服务,建筑

装修装饰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及关联关系 

（1）各股东的出资额和出资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吴建钢 1,930.00 96.50% 

吴丽珠 50.00 2.50% 

翁静英 20.00 1.00% 

合计 2,000.00 100.00% 

（2）启东世融公司的控股股东吴建钢先生是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姚晓丽女

士的配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启东世融公司为

公司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启东世融公司履约能力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能履行合同约定。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启东姚记拟向启东世融租赁其名下位于启东市世纪大道与黄

山路交叉口西北240米荟萃苑2幢共计76套房屋，租赁面积合计8,352.02平方米，该

房产权利人为启东世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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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根据上海众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启东市汇龙镇金沙江路323号荟翠苑

2幢1001室等76套住宅房地产市场租金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2025年6月

30日的评估值年租金为1,798,560.00元/年。经与启东世融协商确定租赁单价为13万

元/月，租赁期间为协议签署生效后10年，免租期合计10个月，租赁总价1,430万元。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出租方)：启东世融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承租方)：启东姚记扑克实业有限公司 

1、甲方在本合同项下出租给乙方的房屋位于江苏省南通市启东市世纪大道与

黄山路交叉口西北240米荟萃苑2幢共计76套房屋（以下合称“本房屋”）给乙方。 

2、甲方确认，截至本合同签订时，本房屋所在建设工程已通过竣工验收，本

房屋已合法取得的有效权属文件，详见本合同附件一不动产权证书/其他权属文件

复印件。 

3、本房屋的计租面积为8,352.02平方米。该计租面积根据甲方按本房屋的产

证计算得出的本房屋建筑面积确定。该计租面积作为本合同项下租金及其他相关

费用的计算依据。 

4、甲方作为本房屋的所有权人与乙方建立本房屋租赁关系。乙方确认，本合

同签订前，甲方已向其出示甲方有权与其建立本房屋租赁关系的相关权利凭证或

法律文书，并已向其告知本房屋未设定抵押权，乙方对于本房屋的抵押情况有知

情权，若本房屋未来设定抵押权，甲方需提前1个月告知乙方；乙方进一步确认，

截至本合同签订时，其对本房屋的情况已充分了解，本房屋符合使用要求、满足

其租赁目的。 

5、本房屋的租赁期自起租日当日起算，至到期日当日届满；除本合同另有约

定外，起租日为交房日的次日，到期日为起租日之日起10年。 

6、甲方附条件地向乙方提供免租期，免租期合计10个月。甲方每个租赁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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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乙方1个月的免租期（本合同起租日之日起12个月为第一个租赁年度，以此类

推），免租期为每一个租赁年度的首月。该免租期内，乙方无需支付租金，但应按

本合同的相关约定支付物业管理费、公用事业费、公共能耗费及其他相关费用。

若本房屋因乙方原因导致部分提前退租且未有本协议约定的承租方之关联企业承

接的，则视作甲方向乙方提供该免租期的条件未满足，且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在收

到其书面通知之日起10日内根据本合同项下已实际享受的免租期天数、提前退租

部分对应的租赁面积以及该等免租期原应适用的日租金标准向甲方另行支付本合

同项下的免租期租金；为免歧义，上述情形下，该免租期外的其他各计租周期及

相应租金金额维持不变。 

7、租赁期内，每套每月含税租金价格详见附件三，所有房屋含税季度租金为

￥390,000元（大写：人民币叁拾玖万圆），所有房屋含税月租金为￥130,000元（大

写：人民币壹拾叁万圆）,所有房屋按月计租，如提前退租或延长租期导致出现零

星租赁日，该零星租赁日租金按日租金计算，日租金为月租金/30.5日，即￥4,262

元/日。 

8、乙方如需对本房屋进行装修的，乙方向甲方提交书面申请并附装修方案及

图纸并按小区物业服务公司的装修相关规定进行办理相关手续。装修应在取得甲

方书面同意并完成相关手续后方可实施；若按规定装修还应取得相关政府部门或

监管机构批准的，则应由乙方自行申请及办理并在取得该等批准后方可实施。 

六、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租赁旨在为员工提供更完善的居住环境，特别关注已婚员工及其子女的

住房需求，体现公司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有利于公司的人才管理。本次协议的

定价政策和依据按照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以市场评估价

格为定价依据，属于正常和必要的交易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 年初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与该关联人（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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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765.21 万元

人民币。 

八、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四次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并已取得全体独立董事的同意，独立董事发表如下审核意见：本次租赁事项是建

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交易内容客观、公允，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姚

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进行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对本次

交易事项的表决。 

2025年10月2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姚记科技全资子公司启东姚记向关联方租赁员工宿舍暨关联交易事项履行了

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保

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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